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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2023-040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江西天施康公司闲置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等

资产由政府有偿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为响应江西省鹰潭市政府关于收回闲置土地资产决定，同时根据浙江康恩贝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资产结构、盘活闲置资产以及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康恩贝天施康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天施康公司）将其位于鹰潭市高新区万宝至路 11 号的闲置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证载土地面积 81,358 ㎡、房屋建筑面积 17,664.13 ㎡，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交由鹰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鹰潭高新区管委会）下属

的江西炬能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炬能运营公司）有偿收回，根据资产评估

结果，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 48,012,094.00 元（人民币，下同）；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

根据相关法规具体办理签署合同等本次交易相关事宜。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规定，经公司核查确认，本次标的

资产的收回方与本公司及江西天施康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标的资产由政府有偿收回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3、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可能的风险：本次标的资产由政府有偿收回的收益确认时点尚不明确，本

年度能否确认该项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标的资产拟由政府有偿收回事项概述    

（一）交易背景  

根据公司“瘦身强体”专项行动要求，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天施康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自 2020 年

11 月起，江西天施康公司实行生产、办公及人员“三合一”，将原先的鹰潭办公

区、贵溪生产区、余江生产区整合至余江区。截至目前，江西天施康公司注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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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办公地址均已迁到余江区，原鹰潭办公区地块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处于闲置状

态，后续无具体的生产经营开发计划。    

鹰潭高新区管委会依据鹰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鹰潭市市区土地储备办法

的通知》（鹰府发(2015)3 号）、《鹰潭高新区闲置低效用地认定处置办法的通知》

（高新办字〔2019〕15 号）等文件精神，为促进鹰潭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合理

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资源科学配置水平和利用效率，切实加强土地储备建

设，基于公司子公司江西天施康公司在原鹰潭办公区地块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处于

闲置状态并也无后续经营开发计划，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做出《关于收回天施康药

业万宝至路闲置土地及地上附着物作为招商引资储备用地的决定》，决定有偿收回

江西天施康公司该标的资产作为政府招商引资储备用地，并决定由其下属江西炬

能运营公司接收收回。        

为响应鹰潭市政府和鹰潭高新区管委会上述决定，同时根据公司进一步调整

优化资产结构、盘活闲置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需要，江西天施康公司拟推进

标的资产的政府有偿收回工作。近日，由江西天施康公司委托坤元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对标的资产完成评估相关工作，鹰潭高新区管委会、江西炬能运营公司与江

西天施康公司就标的资产有偿收回拟签署《闲置低效用地处置暨不动产转让合

同》的主要条款取得一致意见。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6 月 21 日，公司召开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子公司江西天施康公司闲置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由政府有

偿收回的议案》，同意江西天施康公司将位于鹰潭市高新区万宝至路 11 号的闲置

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交由鹰潭高新区管委会下属的江西炬能运营公司

有偿收回，交易价格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江西康恩贝天施康药业有限公司拟处置闲置资产涉及的资产组合价值评

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433 号）的评估结果 47,822,400.00 元

作为标的资产价值基准，经协商确定为 48,012,094.00 元；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

理层根据相关法规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鹰潭高新区管委

会、江西炬能运营公司签署有关合同及交易过程中的各项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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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方情况介绍 

（一）出让方江西天施康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江西康恩贝天施康药业有限公司    

2、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007460554892 

    4、住所：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交通北路 320国道以北 

    5、法定代表人：刘辉 

    6、注册资本：28000万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

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 95%股权，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

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持有江西天施康公司 5%股权。 

9、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西天施康公司

总资产 52,048 万元、净资产 41,015 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9,188 万元、净

利润 851 万元（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总资产 52,072 万元、

净资产 41,767 万元，2023 年 1-3 月营业收入 7,821 万元，净利润 704 万元（数

据未经审计） 

（二）交易对方江西炬能运营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江西炬能产业园运营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00MA35P8BA7C 

    4、住所：江西省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炬能路 3 号炬能大厦 20 楼 2012

室 

    5、法定代表人：危新文 

    6、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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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住房租赁，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物业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江西炬能运营公司为鹰潭市国资委下属全资控股的成员企业。  

江西炬能运营公司与本公司及江西天施康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介绍 

此次政府拟有偿收回的江西天施康公司标的资产位于鹰潭高新区万宝至路 11

号，不动产权证号为赣（2021）鹰潭市不动产权第 0010149 号，土地证载面积

81,358 ㎡（约 122 亩，土地性质：工业用地），房屋证载建筑面积 17,664.13

㎡，主要为办公楼（地上六层、地下室一层）、研发楼、食堂、宿舍楼、仓库及其

他配套用房，系钢混、混合结构。具体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 1 宗，土地面积 81,358 ㎡，位于鹰潭市高新区万宝至路 11 号，

为工业出让用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上述宗地条件为“五通一

平”，土地款项已付清，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处于闲置状态。其中尚未开发的

土地面积为 80亩。 

权证编号 取得日期 
面积 

（㎡） 

原值 

（万元） 

累计摊销 

（万元） 

净值 

（万元）  

鹰国用（2008）第 229号 2007.8.22 81,358 380.74  124.38   256  

（二）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共 26 项，其中房屋建筑物 11 项，主要包括研发中心大

楼、办公楼、仓库等，均建成于 2013 年，主要为钢砼结构，建筑面积合计

19,173.19 ㎡；构筑物 15 项，包括围墙、运动场、室外道路等，建成于 2013 年

至 2015 年。上述建（构）筑物均位于鹰潭市高新区万宝至路 11 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6 项建筑物尚未取得不动产权证，除少量建筑物对外租

赁外（截至 2023 年 6 月 12 日，出租房产已清退腾空），其余建（构）筑物均处于

闲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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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数量 
原值 

（万元） 

累计折旧 

（万元） 

净值 

（万元） 
开始使用日期 

食堂 1  659.54   155.90   503.64  2013-03-01 

仓库 1  321.22   75.95   245.26  2013-03-01 

生活区门卫室 1  15.38   3.65   11.73  2013-03-01 

围墙 1  192.02   45.46   146.56  2013-03-01 

宿舍楼 1  473.87   112.35   361.52  2013-03-01 

办公楼 1  1,797.31   426.69   1,370.62  2013-03-01 

研发中心大楼 1  389.30   92.36   296.94  2013-03-01 

原料仓库 1  84.36   19.98   64.38  2013-03-01 

运动场 1  84.58   20.04   64.54  2013-03-01 

公司正门及门牌 1  64.43   15.29   49.13  2013-03-01 

消防工程 1  82.20   19.78   62.42  2013-03-01 

旗杆 1  40.10   9.52   30.58  2013-03-01 

消防水池 1  31.78   7.54   24.24  2013-03-01 

室外管网 1  244.29   57.99   186.30  2013-03-01 

配电房 1  5.80   1.38   4.42  2013-03-01 

人物雕塑 1  71.99   17.09   54.90  2013-03-01 

化粪池 1  23.13   5.49   17.64  2013-03-01 

室外道路 1  117.83   27.98   89.85  2013-03-01 

玻璃房 1  5.36   1.27   4.09  2013-03-01 

卫生间 1  7.14   1.70   5.44  2013-03-01 

简易车棚 1  15.38   2.65   12.73  2015-12-01 

厂区绿化  242.3   2013-03-01 

厂区果园种植  31.3   2013-03-01 

绿化土方  53.3   2013-03-01 

景观零星工程  29.0   2013-03-01 

后山绿化  55.0   2013-03-01 

小计  5,137.84  1,530.91  3,606.93  

（三）设备类固定资产 

设备类固定资产共计 2 项，包括载客电梯和变压器及配套设备，均分布于江

西天施康公司厂区内，上述设备处于闲置状态。 

资产名称 数量 
原值 

（万元） 

累计折旧 

（万元） 

净值 

（万元） 
开始使用日期 

载客电梯 2  51.74   39.25   12.50  2013-08-01 

高低压配电设施 1  274.76   206.57   68.19  2013-09-01 

小计   326.50   245.82   80.68   

上述政府拟有偿收回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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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资产评估情况 

江西天施康公司委托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3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江西天施康公司位于鹰潭市高新区万宝至路 11 号

的闲置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江西康恩贝天

施康药业有限公司拟处置闲置资产涉及的资产组合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坤元评报〔2023〕433 号）。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成本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江西

天施康公司拟处置闲置资产涉及的资产组合价值进行了评估，情况如下： 

1、成本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江西天施康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采用

成本法评估的结果为 47,822,400元。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江西天施康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采用

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40,240,000元。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江西天施康公司持有的标的资产采用成本法评估的结果为 47,822,400 元，采

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 40,240,000 元，两者相差 7,582,400 元，差异率

15.86%。 

经分析，评估机构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

理。但由于待估房地产的物业类型具有行业特殊性，同时预测期后的租金收益具

有波动性与不确定性，故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成本法评估结果作为标的资产评估价

值，即该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 47,822,400.00

元（含增值税），与账面价值 39,439,825.26 元相比，评估增值 8,382,574.74

元，增值率为 21.25%。 

分项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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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1 土地使用权 3,807,415.04 2,563,655.76 12,610,000.00 

2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51,378,403.43 36,069,343.90 
35,212,400.00 

3 设备类固定资产 3,265,007.31 806,825.60 

合计 58,450,825.78 39,439,825.26 47,822,400.00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按规定报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核

准。  

(二)交易作价的确定 

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经鹰潭高新区管委会、江西炬能运营公司与江西天施康

公司协商一致，确定江西炬能运营公司受让江西天施康公司标的资产的合同价款

金额为 48,012,094.00元。  

 

五、拟签署《闲置低效用地处置暨不动产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鹰潭高新区管委会 

乙方：江西天施康公司 

丙方：江西炬能运营公司  

（一）转让标的物 

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乙方将坐落于鹰潭市高新区万宝至路 11 号的一宗工业用

地及地上建（构）筑物（以下简称：标的物），包括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同

时包括地块内所有地下物、附属设施、绿化、内部装修和其他公共设施的所有权

以现状转让给丙方（详见评估报告），甲方、丙方已对标的物情况进行了实地查看

并确认。 

（二）合同价款及支付 

合同项下标的物对应的全部转让款合计人民币 48,012,094.00 元（大写金额

为 肆仟捌佰零壹万贰仟零玖拾肆元整）。该转让款分如下两笔进行支付： 

第一笔：丙方在合同正式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乙方人民币

20,000,000.00元（大写金额为贰仟万元整）。 

第二笔：在乙、丙双方办理完毕标的物产权过户手续且完成搬迁交接后 15 个

工作日内，由丙方一次性支付剩余的合同价款，即人民币 28,012,094.00 元（大

写金额为贰仟捌佰零壹万贰仟零玖拾肆元整）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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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应对合同项下标的物的转让、过户等程序负责协调资源，提供指导、

支持与协助。 

2、乙方应在合同生效且收到丙方支付的第一期款项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

合同项下标的物过户所需材料（含建设图纸及相关资料）交给丙方并积极配合丙

方办理过户手续。丙方应在接到乙方材料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物过

户手续，在前述期限内丙方未办结过户的，乙方有权要求丙方进行付款。 

3、合同签署后 1 个月内，乙方、丙方应互相配合、完成合同项下标的物的核

实、交接工作。在本款约定的前述期限内，乙方须将不属于本次转让范围内的其

他物品进行腾空，并将合同项下标的物的相关情况列具清单交给丙方，由乙丙双

方共同派员核实完成标的物的交付。 

4、乙方保证合同项下收回标的物不存在任何权属争议，保证收回标的物与合

同所载明情况相符，乙方承诺收回标的物不存在任何第三方可主张的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上述土地、房产的抵押、查封、担保、借贷、租赁或其它与被收回标的

物相关一切的法律关系，并承担因处理上述法律事宜所发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 

（四）违约责任 

1、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三方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履行本合同所约定的义务，

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所约定义务的，违约方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

任。 

2、丙方若未按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款项的，乙方有权要求丙方按照未付款项

的万分之五按日支付违约金至实际结清之日止。甲方同意，如丙方未按约支付本

合同项下款项的，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负责履行。 

3、乙方若未按合同约定交付标的物给丙方的，丙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

总价款的万分之五按日支付违约金直至乙方完成本合同项下标的物交付。 

 以上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双方初步商定，最终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六、标的资产由政府有偿收回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 

1、响应政府收回闲置土地资产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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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根据有关规定拟有偿收回江西天施康公司在鹰潭万宝至路 11 号闲置土地

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是政府促进鹰潭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以及加强土地储备建设的需要，公司及江西天施康公司予以积极响应。   

2、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本次政府拟有偿收回标的资产是江西天施康公司的老厂区，已完成搬迁工

作，该标的资产范围内资产均处于闲置状态、且后续无具体的生产经营开发计

划，交由政府将其有偿收回，有利于公司进一步调整优化资产结构、盘活闲置资

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收到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相关转让款在处置年

度扣除相关成本及费用支出后计入资产处置收益。根据江西天施康公司与鹰潭高

新区管委会、江西炬能运营公司拟签订的《闲置低效用地处置暨不动产转让合

同》，本次标的资产由政府有偿收回的交易金额为 4,801.2094 万元，经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本次政府有偿收回工作如能在 2023 年内完成并收到款项，在扣除

相关成本及税费等费用支出后，预计会对公司 2023 年度收益形成积极影响，影响

金额约为 717万元。   

以及，政府有偿收回江西天施康公司闲置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等资产，江西天

施康公司每年可减少闲置资产需缴纳土地使用税、房产税、房屋建筑物年折旧费

用和土地无形资产摊销合计约 187 万元的费用支出，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七、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对转让上述标的资产收到的款项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由于标的资产由政府有偿收回收益的确认时点尚不明确，本年度能否确

认处置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最终会计处理及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其他事项说明 

（一）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则规定，本次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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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规定，因本项标的资产的账面原值为 5,845.08 万元及交易价格

4,801.2094 万元超过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69.14 亿元的 0.5%、不到 15%，

本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标的资产由政府有偿收回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厂房搬迁等问

题。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西康恩贝天施康药业有限公司拟处

置闲置资产涉及的资产组合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433

号）。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6月 22日 

 

 


